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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主任  
張毅平先生  
 
蓬瀛仙館  
 
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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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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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光道場  
 
代表  
唐嘉寧小姐  
 
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  
 
代表  
范偉廉先生  
 
信善紫闕玄觀  
 
董事  
鄭寶花女士  
 
圓玄學院  
 
副主席  
鄧錦雄先生  
 
香海正覺蓮社  
 
行政總主任  
何嘉玲女士  
 
個別人士  
 
侯永昌先生  
 
菩提學會·西方寺  
 
董事  
顏少倫先生  
 
公民黨  
 
地區發展主任  
趙倩霞小姐  
 
紅磡居民服務協會  
 
主席  
林德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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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人士  
 
王廣漢先生  
 
各界關注骨灰龕法案大聯盟  
 
召集人  
謝世傑先生  
 
個別人士  
 
湯偉奇先生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2)2 

梁淑貞女士  
 
 
列席職員  ：  高級議會秘書 (2)6 

蘇淑筠小姐  
 
議會事務助理 (2)2 
張毅敏小姐  

 
 
經辦人／部門  
 

I. 檢討《華人廟宇條例》  
(民政事務局及華人廟宇委員會就 "檢討《華人
廟宇條例》"發出的公眾諮詢文件，以及立法會
CB(2)1346/14-15(01)及 (02)號文件 ) 
 

團體代表／個別人士陳述意見  
 
  主席提醒與會團體代表，他們向事務委員

會發言時，不會享有《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章 )所提供的保障及豁免。  
 
2.  應主席之請，共有 26名團體代表／個別人
士對民政事務局及華人廟宇委員會就《華人廟宇條

例》 (第 153章 )(下稱 "《條例》 ")提出的修訂建議陳
述意見，相關修訂建議載於上述諮詢文件。團體代

表的意見摘要載於附錄。委員亦察悉由一個不出席

會議的團體提交的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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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對團體代表所提意見的回應  
 
3.  應主席之請，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就團
體代表所提意見及關注作出下述綜合回應  ⎯⎯   
 

(a) 當局於 1928年制訂《條例》，是鑒於
當年偽冒宗教組織肆行詐騙的歪風熾

熱。《條例》的主要目的是遏止及預

防管理失當及濫用華人廟宇款項的情

況。隨著時日過去，《條例》部分條

文看來已不合時宜。現今市民對虛假

宗教場所有關風險的認知較當年為

高，而政府當局亦已制訂多項法例，

就涉及廟宇的詐騙、不當行為或濫用

款項，提供保障和補救措施；  
 
(b) 經與華人廟宇委員會進行全面檢討

後，民政事務局建議修訂《條例》，

以期讓《條例》能更切合現今社會的

情況和需要。應予注意的是，在進行

檢討期間，當局已力求在尊重宗教自

由與保障公眾利益兩者之間取得平

衡；  
 
(c) 除建議剔除《條例》中施加於華人廟

宇的不合時宜條文外，鑒於公眾期望

公眾捐款得到適當處理及華人廟宇管

理妥善，當局亦建議多項新措施以加

強現有制度，包括提議由華人廟宇委

員會推行自願註冊計劃，以取代強制

註冊規定；  
 
(d) 華人廟宇如擬根據自願註冊計劃註

冊，便須向華人廟宇委員會提交相關

資料，包括廟宇透過公眾募捐所得的

資產及如何運用或管理公眾捐款。所

有向華人廟宇委員會註冊的廟宇名單

連同廟宇的主要資料將會上載於華人

廟宇委員會網站，以供市民查閱及監

察。如提交的資料往後有重大更改，

已註冊的廟宇須向華人廟宇委員會通

報。華人廟宇委員會會對註冊廟宇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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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的資料作抽樣稽查。若發現有任何

虛報或隱瞞資料的情况，可考慮撤銷

其註冊資格。自願註冊計劃其中一項

優點就是提高註冊華人廟宇的透明

度，為公眾在考慮向華人廟宇捐款時

提供有用的參考，從而增加公眾對廟

宇的信心；  
 
(e) 《條例》的目的並非要規管私營骨灰

安置所的營辦，《條例》亦無任何條

文處理這方面的事宜。食物及衞生局

已制訂發牌制度以規管私營骨灰安置

所的營辦，並向立法會提交了《私營

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而相關法案

委員會正就該條例草案進行審議工

作。條例草案獲制定通過後，所有私

營骨灰安置所 (無論是由宗教團體還是
非宗教團體所營辦 )均須遵從發牌規
定，包括與土地契約或其他批地文書

有關的規定，以及法定的城市規劃規

定等；及  
 
(f) 華人廟宇委員會根據《條例》成立，

主要負責管理位處於民政事務局局長

法團 (下稱 "局長法團 ")持有土地上的
廟宇。華人廟宇委員會亦擔當其他重

要角色，包括支持廟宇維修、推廣傳

統文化，以及資助慈善活動。諮詢文

件概述的修訂建議，特別是建議把現

時的華人廟宇基金和華人慈善基金合

併為單一的華人廟宇慈善基金，由華

人廟宇委員會繼續管理，並擴大其資

助範圍，以滿足社會對有關服務的需

要，將可進一步加強華人廟宇委員會

的工作，從而促進華人廟宇的發展。  
 
討論  
 
規管宗教團體及其活動的法例  
 
4.  鍾樹根議員認同《條例》部分條文在現今

社會看來已不合時宜及不再適用，因而須予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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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鑒於制定《條例》的目的是規管屬孔教、佛教

及道教宗派的華人廟宇，但其他宗教團體卻無須遵

從《條例》相關條文施加於華人廟宇的類似規限，

他關注到對華人廟宇及其他宗教設施採用不同標

準的做法是否公平。他及主席關注到，其他宗教團

體的活動現時有否受到現有法例規管。  
 
5.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回應時表示，除華
人廟宇外，香港現時並無法例特別規管其他宗教設

施的營運和活動。他重申《條例》的背景和目的，

並解釋與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情況相比，現今市民對

虛假宗教場所有關風險的認知較當年為高。鑒於現

時已訂有多項法例，就涉及機構及其設施的詐騙、

不當行為和濫用款項，以及可能引致的環境及安全

問題，提供保障和補救措施，民政事務局及華人廟

宇委員會建議修訂《條例》，以期讓《條例》能更

切 合 現 今 社 會 的 情 況 和 需 要 。 民 政 事 務 局        
副秘書長 (1)強調，擬議的註冊計劃屬自願性質，旨
在提升廟宇管理的水平和透明度，包括廟宇如何運

用／管理公眾捐款。  
 
6.  侯永昌先生、覺梵法師及鄧錦雄先生表

示，鑒於私營骨灰安置所的營運對其附近民居造成

影響，他們與公眾同樣對在住宅大廈附近設立私營

骨灰安置所感到關注。他們支持《私營骨灰安置所

條例草案》訂定的擬議發牌制度，藉規管私營骨灰

安置所的營運以加強對消費者權益的保障。然而，

他們認為政府當局不適宜規管宗教團體 (包括華人
廟宇 )的活動，擔心此舉會影響宗教自由和宗教團體
的社會功能。他們支持現時以自願註冊計劃取代強

制註冊規定的建議，並相信各相關宗教團體及其會

員廟宇會自律地參加該計劃。  
 
擬議的自願註冊計劃  
 
7.  部分團體代表深切關注到，政府當局建議

以自願註冊計劃取代強制註冊的規定，將會造成漏

洞及導致以廟宇名義經營但卻沒有按《條例》註冊

的 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 大 量 湧 現 。 有 鑒 於 此 ，        
鄧家彪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與食物及衞生局合

作，向公眾清楚交代有關事宜，以釋除公眾對擬議

自願註冊計劃的疑慮。鄧議員提述彩明苑業主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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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團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2)1346/14-15(06)號
文件 )，並認為政府當局亦有需要澄清，若涵蓋擬議
自願註冊計劃的修訂條例草案獲得制定通過，相關

條文對明文規定不准在相關大廈內設立廟宇或骨

灰安置所設施的大廈公契 (下稱 "公契 ")會否有凌駕
效力。  
 

政府當局  8.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答允提供書面回
應，並會在有需要時諮詢食物及衞生局，說明擬議

自願註冊計劃與《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兩者

之間的關係，以回應公眾對以廟宇名義經營的私營

骨灰安置所可能產生的關注。至於註冊規定對公契

有否任何凌駕效力，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表示，
公契是私人合約，而註冊規定 (無論屬強制性質還
是自願性質 )對公契各方的權責均不會有凌駕效
力。  
 
9.  副主席明白有需要改善《條例》，但質疑擬

議自願註冊計劃能否有效提升廟宇管理的透明

度。儘管《條例》規定任何華人廟宇均須按照《條

例》的條文註冊，否則不得予以設立或維持，但在

現時全港約 600間華人廟宇中，只有 350間已向華人
廟宇委員會註冊。鑒於各間廟宇的管理水平和行事

方式有很大差異，副主席促請政府當局參考其他界

別的做法，採用例如 "優質產品標誌 "計劃或國際標
準化組織系統，以鼓勵各相關宗教團體及其會員廟

宇參與自願註冊計劃。  
 
10.  陳家洛議員表示，他明白政府當局有充分

理由為華人廟宇設立較合理的規管制度，但政府當

局應當注意，必需平衡市民大眾與宗教界兩者之間

的利益。由於需要時間審議《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

草案》以落實私營骨灰安置所的發牌制度，他認為

應保留《條例》的強制註冊規定，藉以提供工具處

理與私營骨灰安置所相關的若干問題。政府當局不

應以維護宗教自由為藉口而放寬對華人廟宇的管

制。他察悉政府當局就委員在 2015年 3月 24日事務
委 員 會 會 議 席 上 所 提 事 宜 作 出 的 回 應 (立 法 會
CB(2)1346/14-15(01)號文件 )，委員提出的事宜包括
華人廟宇委員會就其直接管轄的 25間廟宇所接獲
的投訴個案數目。他詢問當局會否設立類似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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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用以處理公眾就已根據自願註冊計劃向華人廟

宇委員會註冊的廟宇所提出的投訴。  
 
11.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回應時表示  ⎯⎯  
 

(a) 政府當局建議修訂《條例》，使華人
廟宇委員會得以成為法人團體，並建

議向華人廟宇委員會授以明確的權力

及職能，使華人廟宇委員會可代表局

長法團就局長法團擁有或作為受託人

身分持有的華人廟宇收取收入並存入

建議設立的華人廟宇慈善基金內、支

付華人廟宇委員會的營運費用、維修

轄下的廟宇和進行適當投資；及  
 
(b) 一如上述政府當局的回應所載，華人

廟宇委員會在過去 3年就其直接管轄
的 25間廟宇共接獲 57宗投訴。投訴內
容主要涉及負責管理廟宇的機構或司

祝的工作，例如司祝出售的貨品或服

務，以及廟宇的運作、收費或開放時

間。日後若就華人廟宇推行擬議的自

願註冊計劃，華人廟宇委員會亦會繼

續處理市民對廟宇提出的投訴。如投

訴成立，便會採取跟進行動。  
 
12.  黃碧雲議員表示，屬民主黨的議員認為政

府當局有需要審慎檢討華人廟宇的規管制度，並對

《條例》作出改善，以加強對公眾利益的保障。然

而，政府當局有責任向公眾清楚說明政府當局過往

在執行《條例》時遇到的問題，以及有何原因導致

當局建議以自願註冊計劃取代強制註冊的規定。民

主黨認為自願註冊計劃可能會影響或削弱提供予

市民、使其免受偽冒宗教組織不法活動所害的保

障，亦質疑擬議的自願註冊計劃會否有成效。因

此，民主黨強烈反對有關建議。  
 
13.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回應時提出以下各
點  ⎯⎯  
 

(a) 《條例》是在 1928年基於當時的需要
而制定。由於《條例》自制定以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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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環境有所變遷，《條例》部分條文

看來已不合時宜。事實上，華人廟宇

委員會近年從未有執行《條例》內不

合時宜的條文以對未有按《條例》註

冊而營運的廟宇採取行動，或命令任

何華人廟宇把其財產轉予局長法團；  
 
(b) 過往有不少例子，當就華人廟宇的產

權和收入存有爭議時，相關團體或人

士均選擇以法律程序處理有關爭議，

並尊重法庭的判決。若華人廟宇委員

會以《條例》賦予的權力處理或跟進

有關爭議，則可能會引起市民對保障

私人產權的關注。在現時已有其他法

例及法律程序保障公眾的情況下，若

試圖執行《條例》中必須由政府委任

的委員會 "全權控制 "各華人廟宇財產
的不合時宜條文，將缺乏合理理據支

持；及  
 
(c) 基於以上所述，政府當局一直聚焦於

修訂《條例》，以期讓《條例》能更

切合現今社會的情況和需要。  
 
14.  黃碧雲議員對政府當局的回應表示不滿，

並認為政府當局應制訂立法建議，當中包括詳細分

析，並涵蓋下述資料：全港現有華人廟宇的財務狀

況和活動、對沒有遵從法規的廟宇 (包括該 250間沒
有向華人廟宇委員會註冊的華人廟宇 )所採取的執
法行動，以及歷年所發現的不當行為和違規情況 (如
有的話 )。  
 
其他曾予討論的事宜  
 
15.  主席表示，對於是否適宜引用《條例》所

訂條文對華人廟宇施加規限，她理解相關宗教團體

的感受和關注，但政府當局就《條例》提出修訂時，

必需在尊重宗教自由與保障公眾利益 (特別是公眾
捐款 )兩者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16.  主席詢問，針對廟宇的投訴可如何提出及

如何獲得處理，鄧錦雄先生及寬運法師回應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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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香港道教聯合會和香港佛教聯合會會分別處理

就分屬兩個聯合會會員的 "觀及道院 "和 "寺 "所提出
的投訴。  
 
17.  主席進一步詢問有何規例 (例如法律框架 )
規管籌募或收集公眾捐款的事宜，民政事務局    
副秘書長 (1)回應時表示，根據《稅務條例》 (第 112
章 )第 88條獲豁免繳稅的宗教或慈善團體，必須向有
關當局申領相關許可證或許可。待獲得有關當局發

出相關許可證／許可後，才能在公眾地方籌募或收

集捐款。  
 
總結  
 
18.  主席作出總結，並促請政府當局在研究對

《條例》提出修訂時，考慮及回應委員和團體代表

提出的各項事宜及關注。她又要求政府當局在取得

公眾諮詢結果後立即向事務委員會匯報，以及在其

日後向事務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提供更多關於華

人廟宇現時營運情況的資料。  
 
19.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答允作出所需安
排，並向委員保證，民政事務局及華人廟宇委員會

會考慮委員及市民大眾就諮詢文件提出的所有觀

點和意見，包括團體代表在事務委員會進行討論期

間所提出的觀點和意見，然後才為立法建議定稿。  
 
2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7月 27日  



附錄  
民政事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  
 
日 期： 2015年 5月 5日 (星期二 ) 
時 間：下午2時 30分  
地 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1 

 
聽取各界就"檢討《華人廟宇條例》" 

公眾諮詢文件表達意見的會議  
 

團體代表／個別人士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摘要  
 

編號  團體名稱／個別人士姓名  意見書／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1. 香港佛教聯合會  
 

  立法會CB(2)1376/14-15(01)號文件  

2. 羅漢寺  
 

  立法會CB(2)1376/14-15(01)號文件  

3. 香港佛教墳場管理委員會  
 

  立法會CB(2)1376/14-15(01)號文件  

4. 香港佛教聯合會東涌活動中心

 
  立法會CB(2)1376/14-15(01)號文件  

5. 香港南傳佛學會有限公司  
 

  立法會CB(2)1376/14-15(01)號文件  

6. 香港佛教聯合會沙田活動中心

 
  立法會CB(2)1376/14-15(01)號文件  

7. 蓬瀛仙館  
 

  立法會CB(2)1376/14-15(02)號文件  
 

8. 郭仲文先生    政府當局應諮詢市民，包括居於華

人廟宇附近的居民。  
 
  對公眾諮詢文件未有處理華人廟宇

從事非宗教及牟利活動 (例如經營私
營骨灰安置所 )的問題表示不滿。  

 
  對以自願註冊計劃取代強制註冊規

定的建議表示有保留。  
 

9. 孔教學院  
 

  立法會CB(2)1346/14-15(03)號文件  

10. 香港道教聯合會  
 

  立法會CB(2)1435/14-15(01)號文件  

11. 劉月娟女士  
 

  立法會CB(2)1346/14-15(04)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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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體名稱／個別人士姓名  意見書／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12. 雲鶴山房  
 

  立法會CB(2)1389/14-15(01)號文件  

13. 佛香講堂    支持民政事務局及華人廟宇委員會

就《華人廟宇條例》 (第 153章 )(下
稱 "《條例》 ")提出的修訂建議。  

 
14. 香港佛光道場    對就《條例》提出的修訂建議表示

支持。  
 

15. 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    強烈支持民政事務局及華人廟宇委

員會就《條例》提出的修訂建議。  
 
  促請政府當局剔除《條例》中與

《基本法》保障香港宗教信仰自由

的第三十二條和第一百四十一條有

所抵觸的不合時宜條文。  
 

16. 信善紫闕玄觀    對就《條例》提出的修訂建議表示

支持。  
 

17. 圓玄學院  
 

  立法會CB(2)1435/14-15(01)號文件  
 

18. 香海正覺蓮社  
 

  立法會CB(2)1376/14-15(01)號文件  

19. 侯永昌先生  
 

  立法會CB(2)1435/14-15(01)號文件  

20. 菩提學會·西方寺  
 

  立法會CB(2)1376/14-15(01)號文件  

21. 公民黨  
 

  立法會CB(2)1389/14-15(02)號文件  

22. 紅磡居民服務協會  
 

  立法會CB(2)1389/14-15(03)號文件  
 

23. 王廣漢先生  
 

  立法會CB(2)1346/14-15(05)號文件  

24. 各界關注骨灰龕法案大聯盟    立法會CB(2)1601/14-15(01)號文件  
 
  認為應加強現時對華人廟宇的規管

制度，以防止華人廟宇出現任何管

理失當及廟宇基金遭濫用的情況，

從而保障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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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體名稱／個別人士姓名  意見書／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對以廟宇名義經營私營骨灰安置所

的問題表示關注。  
 
  反對以自願註冊計劃取代現行強制

註冊規定的建議。  
 

25. 湯偉奇先生  
 

  立法會CB(2)1435/14-15(01)號文件  
 

26. 九龍城區議會議員任國棟先生   強烈反對以自願註冊計劃取代現行

強制註冊規定的建議。  
 

不出席會議的團體提交的意見書  

27. 彩明苑業主立案法團  
 

  立法會CB(2)1346/14-15(06)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7月 27日  


